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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課後計劃)主要是為清貧學生提供多一些支援和機會，以提昇

他們的學習效能、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並增強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和歸屬感。 

 

服務對象 

1. 本計劃的服務對象是那些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及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學生資

助)的小一至中七學生。所有公營中小學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均符合資格申請現金津貼

為這些學生籌辦課後計劃。 

2. 學校亦可以酌情將不超過預留給服務對象的 10%名額，給予其他清貧但沒有領取綜援或

學生資助的學生。 

 

計劃的主要元素 

學校可因應對象學生不同的需要，推行各式各樣的課後活動，包括補習班、全人發展活

動，以至技能訓練等。設計課後計劃時，不但應顧及與學校課程有關的學科學習，還應培養

學生的自我學習能力，如制訂目標、學習技巧及自我反省等。我們預期這些課後計劃可以培

育清貧學生的自尊心和自立能力。 

 

為此，本津貼應用以籌辦/補足具有下列主要元素的課後計劃─ 

(a) 發展學生的學習技巧，尤其是組織、保存及應用所學知識的策略；   

(b) 培育學生的自我價值及發展他們的自我照顧能力； 

(c) 發展個人、人際和社交技巧；及 

(d) 培養自尊及與他人合作。 

 

推行方法 

課後計劃包括校本津貼及區本計劃兩個主要部份。 

 

A. 校本津貼 

分配給學校的津貼額，會根據教統局錄得的申領學校對象學生數目，按照每名合資格學

生每年 400 元計算。 

 



學校在調配津貼籌辦課後計劃時須確保符合下列基本原則︰ 

(a) 計劃能幫助清貧學生培養能力及自尊，並為他們提供課後功課輔導及其他有助培

養生活技能的活動(例如溝通技巧、自信心等)； 

(b) 計劃須持續推行，並能引導學生和家長在態度方面作出基本轉變； 

(c) 津貼須用以補足政府及其他機構為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所提供的資助或服務； 

(d) 獲津貼的計劃不應重複或取代類同的現有服務(舉例說，不應運用此津貼資助學生

參加已獲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資助的活動)； 

(e) 計劃應以學校為本(但不必局限於校舍內)，並按照學生的需要籌辦適切的活動。

有關活動應在正常上課時間以外進行；以及 

(f) 有關津貼不得用於為學生提供物質上的援助(例如校服、樂器等) 。  

 

B. 區本計劃 

 為有效共享社區資源及鼓勵推行有意義的計劃，本局會提供資助以籌辦區本計劃。區域教

育服務處將邀請有意參與計劃的非政府機構申請撥款籌辦區本或地區性的課後計劃。學校

也可協同非政府機構申請撥款。區本計劃的申請表格範本可從教統局網頁下載。 

 

 區本計劃的目的是要在對象學生所屬的鄰里社區，為他們提供支援，長遠而言為他們建立

服務網絡。 

 

 為確保質素及標準一致，一個由教統局、社會福利署、非政府機構及學校界別代表組成的

委員會將負責審核所有申請。委員會會考慮計劃是否以最清貧的學生為對象，以及能否持

續地對他們發揮正面的影響。此外，委員會亦會考慮計劃長遠而言能否在社區建立服務網

絡。 

 

 待簽訂撥款協議後，教統局會向申請獲批的非政府機構發放一筆由委員會建議的金額。 

 

 非政府機構須於完成計劃後，向教統局提交計劃的成效評估報告。報告須載有財務報表以

交代津貼的用途。報告亦須評估是否達到目標、參與率及完成率、學校與學生及家長對計

劃的反應、任何在計劃書中提出量度成效的措施，以及任何學業或情意成果等。 


